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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11 日，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松股份”、“上

市公司”或“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取消重

大资产重组的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对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诺斯

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斯贝尔”）90%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进行适当调整，取消本次交易方案中的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

财务顾问，对青松股份取消配套募集资金相关事项进行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

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方案

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具体方案、履行程序及核准情况  

2018 年 11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

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

买诺斯贝尔（香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等 19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诺斯贝尔

90%股份。诺斯贝尔 90%股份总对价为 243,000 万元，其中，以发行股份的方式

支付 151,044 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 91,956 万元。 

本次交易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70,000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

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

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

价、支付本次交易中介费用。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互为条件，共同构成本次

交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中国证监会未能同时核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则本次交易不予实施。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募集

配套资金未能成功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则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

数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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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3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

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

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已经批准的交易框架内，根据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或要求、发行政策和市场条件的变化，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交易协议及其他申报文件进行相应调整。  

2019 年 4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向诺斯贝尔（香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9]650 号），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及后续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过户 

2019 年 4 月 24 日，经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本次交易项下的标的资

产——诺斯贝尔 90%股权过户事宜已经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备

案登记通知书》（粤中登记外备字[2019]第 1900109466 号）。2019 年 4 月 24 日，

本次交易项下的标的资产——诺斯贝尔 90%股权过户事宜完成了相关外商投资

企业股权变更备案手续，并取得中山市商务局出具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回

执》（粤中外资备 201900395）。 

交易对方已将其持有的诺斯贝尔90%股份过户至青松股份名下；本次交易所

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青松股份已持有诺斯贝尔90%的股份。 

2、验资情况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验资报告》（闽华兴所(2019)

验字 H-001 号）验证，截至 2019 年 4 月 29 日止，香港诺斯贝尔持有的诺斯贝尔

22.855%股权，中山维雅、合富盈泰、中科南头、中科白云、协诚通、中山瑞兰、

银川君度、上海敏成、林添大、孙志坚、陈咏诗、中科阜鑫、千行智高、千行日

化、千行智安、刘建新持有的诺斯贝尔股权已经变更至青松股份名下，上述股东

变更事项已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青松股份已收到诺斯贝尔、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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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雅、合富盈泰、中科南头、中科白云、协诚通、中山瑞兰、银川君度、上海敏

成、林添大、孙志坚、陈咏诗、中科阜鑫、千行智高、千行日化、千行智安、刘

建新缴纳的认缴股款人民币 1,510,439,956.60 元，其中：股本 130,660,886.00 元，

资本公积 1,379,779,070.60 元。青松股份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30,660,886.00 元，新增股本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100%。 

3、股份发行登记及上市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4日出具的

业务单号为 101000007910 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公司向交易对方发

行的股份 130,660,886 股已完成股份登记，已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在深交所上市。 

二、取消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本次交易的现金对

价由公司在募集配套资金到账且就该等募集配套资金取得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验资报告后 30 日内一次性支付交易对方。募集的配套资金不足支付现金

对价的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补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 60 个

工作日内，如募集配套资金未能实施完毕，将由公司在随后的 30 日内以自筹资

金向交易对方支付该现金对价，待募集的配套资金到位后再置换原以自筹资金支

付的相关款项。 

2019 年 6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 2019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鉴于配套资金募集尚未到位，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及资金使用安排，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阳支行

（下称“工商银行建阳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的并购贷款，期限不超

过 7 年，用于先行支付公司购买诺斯贝尔 90%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并以公司持

有的诺斯贝尔 9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待配套募集资金到位后置换该部分并购贷

款；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签署相关文件，办理贷款具体事宜。  

公司已与工商银行建阳支行签订了《并购借款合同》等相关协议，工商银行

建阳支行已依公司安排向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发放了合计人民币 6 亿元

的并购贷款，用于公司向上述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公司已通过并购贷款及自筹资金向需要支付现金对价的交易对方支付了全部现

金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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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批复后，积极推进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工

作。基于目前的资本市场融资环境，考虑到公司已通过并购贷款及自筹资金向需

要支付现金对价的交易对方支付了全部现金对价，经审慎研究，公司董事会决议

终止本次交易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2019 年 11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取消重大资产重组的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三、本次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根据证监会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公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

解答修订汇编》第六条规定：“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

调整。重组委会议可以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

套募集资金；新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因此，青松股份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取消募集配套资金安排，不构成

对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四、独立董事意见 

青松股份独立董事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事宜发表了事前认可意

见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关于取消重大资产重组的募集配套资金的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本次取消重大资产重组的募集配套资金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是考虑了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资本

市场融资环境以及全体股东利益的基础上作出的审慎决定。且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已通过并购贷款及自筹资金向需要支付现金对价的交易对方支付了全部现金

对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规定，调

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据此，公司对本次交易方案

进行调整，取消本次交易方案中涉及的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

案的重大调整。 

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取消重大资产重组的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提交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关于取消重大资产重组的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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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消募集配套资金，是公司经过审慎研究、分析后

作出的理性决策，除取消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外，公司本次重组方案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2）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

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等规定，公司本次取消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对交易方

案的重大调整。 

（3）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是在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范围内所作出的调整，无须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取消重大资产重组的募集配套资金的事项。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青松股份取消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中的募集配套资金安排，已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程序，且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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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取消募集配套资金核

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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